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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制服务区域
本次采购服务区域为萍乡经开区无主公共外环境场所。包括城市公共绿地、绿化带（坪）、市政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两侧、公园广场、江河两岸、铁路沿线、垃圾站（点）、公共厕所、农贸市场、下水道、留泥井、无物业管理居民区、城区大中型水体等场所（除山岭、耕田、厂房、有物业小区，总面积约30.82平方公里）。
二、防制服务内容
（一）中标方对经开区公共外环境开展消杀（灭鼠、蚊、蝇、蟑螂），规范投放毒饵盒、化学药品和堵塞鼠洞等。
（二）防制区域内开展消杀所需药品器械和人工费等费用。
（三）对防制服务区域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本底调查和密度效果监测，如实反映病媒生物防制效果，并提供相关技术资料。
（四）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健康科普宣教和业务指导。
三、防制周期和要求
1.防制服务周期内期间至少开展4次集中防制（包含且不限于：春季灭鼠蚊蝇、夏季灭鼠蚊蝇蟑、秋季灭鼠工作等）,全年防制次数不少于26次，应急防制（应急防制必须在4小时内到场），每次作业人员不少于8人。
2.中标方不得将本项目分包与转包，否则采购方将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方负责。
3.员工须持证上岗，规范操作，文明作业；
4.中标方必须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在提供药物投放服务时，必须作好宣传和技术指导工作，注意安全，预防人畜误食鼠药中毒事件发生，以及对发生误食中毒事件进行及时处理，并承担因宣传措施和指导不力造成环境污染和人畜误食中毒所产生的后果；
5.中标方在提供药物投放服务时，必须按规定投放，确保消杀药物的投放量、到位率、覆盖率符合要求并作好相关文字记录，保留备查。
6.服务期内药物使用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病媒生物防制用药，安全规范用药，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药物，如发生人、畜食中毒，经权威部门鉴定属于属中标方使用禁用药物，中标方需要承担全部责任。
四、防制服务方案
1.服务商须针对本项目编制体现出的对服务区内外环境特点了解程度的技术方案、实施方案；
2.服务商针对本项目编制防制服务技术方案，在技术方案中体现出的对防制对象、种类、熏杀防制方法科学的熟悉程度；
3.服务商针对本项目配置选择药械（物）合理，药品、药物在防制过程中使用的分配情况，对不同环境的用药量及方法科学合理性；
4.服务商针对本项目编制技术服务方案、技术方案，技术服务方案中体现出的所采取的技术和方法的环境适应性；
5.针对本项目编制完整的服务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描述的实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内容完整，包括人员培训、质量管理等，人员时间安排妥当，突出日常性工作，防制工作中时间进度安排、资料收集和分析情况；
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措施方案
1.服务商针对本项目编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措施方案，须提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措施方案，方案切实可行，有很强的操作性和针对性方案。
六、服务质量要求
（一）防制服务符合国家《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和《萍乡市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技术方案》要求。
（二）中标方必须制定防制工作方案和阶段性消杀计划，组织专业人员对服务区域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服务、外环境本底调查，报经开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审定后，按计划进行消杀。工作流程、作业地点、用药效果等要有记录，保障作业安全，汇总提交资料档案。
（三）消杀服务质量监管及处罚
1、确保防制服务区域鼠、蚊、蝇、蟑密度常态化保持在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C级或更高。
2.在合同期内集中防制或日常防制后，经采购人委托的第三方机构监测服务区域鼠、蚊、蝇、蟑密度需达到国家C级标准及以上，未达到则扣除合同服务费的5%，并重新开展消杀，直至达到国家C级标准为止。
3.每次应急防制后，经采购人委托的第三方机构监测防制服务区域鼠、蚊、蝇、蟑密度未达到国家C级标准，扣除合同服务费的10%。
4.防制服务区域发现主要问题导致病媒生物防制工作不能通过上级评审的，扣除合同服务费的25%，且立即整改，开展消杀防制，直至达到国家、省、市的检查要求为止。
5.在合同期内发生市级以上新闻媒体曝光造成不良影响，或省、市提出书面批评的，每发生一起扣除合同服务费的10%。
6.药品安全使用管理：发现中标方使用违禁药品或未经采购方批准擅自使用，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关系，并拒付所有合同服务费，造成后果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药品储存、分发、使用、回收和出入库登记、药品消杀记录等制度不落实，药械使用不科学、不规范，消杀人员防护不到位，每发生一例扣除1000元合同服务费。因施药问题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安全事故的，由中标方负全部责任，并承担所有损失和赔偿。
七、项目实施要求
1.中标方负责提供本项目中采购方所需要的病媒生物防制药物消杀及技术服务。
2.中标方保证按投标文件中的服务承诺提供良好的服务。
3.中标方工作人员在实施服务时应统一着装、佩证上岗、明确任务、文明作业。填写服务登记卡，并请采购方有关人员签字，作为当次服务的凭据。
4.注意药物的使用安全，投（施）药后需防护的部位和措施，应采取有效的防护和措施，及时向采购方报告并向市民发布提醒事项。
5.事先作好喷药前提示，不能对市民造成影响。
6.确保对服务辖区内的动、植物及公共设施不造成损害。
7.确保施工安全，若因施工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及存在安全隐患造成自身和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其责任均由服务商承担。
8.确保完成日常消杀、维护承担灾害、突发事件应急消杀和重大活动的“除四害”消杀工作。
八、科学合理用药
服务商必须严格遵循科学合理用药原则，严禁使用假药、国家禁用药物，确保药物来源合法、质量合格。所有使用药物必须符合GB/T 27777-2011《杀鼠剂安全使用准则》、**GB/T 27779-2011《卫生杀虫剂安全使用准则》** 及国家现行农药管理相关法规要求，达到 “安全、高效、环保” 标准，按规范交替用药防止产生耐药性，保障创卫及病媒生物防制工作顺利开展。
（一）药品基本要求
灭鼠类药物：需为国家允许使用的第二代抗凝血类杀鼠剂，有效成分含量符合国家农药登记标准，剂型包含毒饵、蜡块等适配不同场景的合规剂型，适用于室内外、下水道及潮湿等各类灭鼠作业场景。
灭蟑类药物：需为符合国家卫生杀虫剂登记要求的有效成分，剂型包含饵剂、胶饵、热烟雾剂等，适用于干燥场所、潮湿及重点场所、下水道、园林绿化、密闭场所等各类灭蟑作业场景，有效成分含量符合国家农药登记标准。
灭蚊灭蝇类药物：需为符合国家卫生杀虫剂登记要求的拟除虫菊酯类等合规有效成分，剂型包含颗粒剂、水乳剂、乳油、可湿性粉剂等，适用于灭蚊幼、室内超低容量处理、绿化带滞留处理、垃圾站 / 公厕等重点孳生地处理、内外环境滞留处理等各类作业场景，有效成分含量符合国家农药登记标准。
（二）资质要求
★ 备注：响应文件中所投药品需满足国家农药管理相关法规要求，提供以下完整资质文件：
农业农村部颁发的农药登记证（登记范围包含投标产品的有效成分、剂型、使用场景）；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颁发的农药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包含投标产品剂型）；
符合国家要求的产品质量标准文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经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备案的企业标准）；
厂家为服务商提供本项目药品的供货保障承诺书并加盖厂家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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